
◆遺產稅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  

遺產稅及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應於稽徵機關送達核定納稅通知書之日起二個月

內，繳清應納稅款；必要時，得於限期內申請稽徵機關核准延期二個月。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

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十八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

以不超過二個月為限。 

經申請分期繳納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

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分別加計利息；利率有變動時，依變動後利

率計算。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

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

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

的物屬不易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之時價較死亡或贈與日之時價為低者，其

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

限。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所發生未結之案件，適用修

正後之前三項規定。但依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四項抵繳財產價值之估定，由財政部定之。 

第四項抵繳之財產為繼承人公同共有之遺產且該遺產為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

分共有者，得由繼承人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繼承人之應繼分

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提出申請，不受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三項限制。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49條 

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以土地、房屋或其他實物抵繳稅款者，納稅義務人應於接到

核准通知書後三十日內將有關文件或財產檢送主管稽徵機關以憑辦理抵繳。 

前項抵繳之財產為繼承人公同共有之遺產者，應檢送下列文件或財產： 

一、繼承登記及移轉登記之申請書。 

二、符合本法第三十條第七項規定之繼承人簽章出具抵繳同意書一份，如有拋棄

繼承權者，應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三、土地或房屋之所有權狀、其他財產之證明文件或抵 

    繳之財產。 

四、符合本法第三十條第七項規定之繼承人簽章出具切結書一份，聲明該抵繳之

土地倘在未經辦妥移轉登記為國有財產前，經政府公告徵收時，其徵收補償

地價，應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具領。 

五、其他依法令應提出之文件。 

第一項抵繳之財產為納稅義務人所有屬前項以外之財產者，應檢送下列文件或財

產： 

一、移轉登記之申請書。 



二、土地或房屋之所有權狀、其他財產之證明文件或抵    繳之財產。 

三、其他依法令應提出之文件。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76年 6月 15日台內地字第 511182號函 

【要旨】部分繼承人得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規定以繼承土地申請抵繳遺產稅 

【內容】本案前經本部 75年 10月 1日台內地字第 444363號函復財政部略以：「查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49條之規定：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以土地房屋抵

繳遺產稅者，納稅義務人應於接到核准通知書後 30日內，將全體繼承人同意抵

繳遺產稅之同意書等文件檢送主管稽徵機關以憑辦理抵繳。本案部分繼承人可否

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申請以遺產土地或房屋抵繳遺產稅乙節，係屬貴管事項，

未便表示意見。至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申辦抵繳遺產稅土地或房屋之移轉國有

登記時，應具備該法條第 1項之要件並履行第 2、3項規定之程序，始為適法。」

是以，繼承人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申請以遺產抵繳遺產稅，如經財政部同意，

登記機關依該法條規定辦理登記，於法並無不合。 

  

    


